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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重要提示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053号《关

于核准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批准，由基金

管理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发起，于 2015年 6月 25日

募集成立。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的，基金

合同终止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 2018年 9月 7日，本基金资产净值合计为人民币 924万元，基金资产净值

连续 60个工作日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

动终止。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8年 9月 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ounderff.com）上刊登了《方正富邦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

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自 2018年 9月 8日起进入财产清算期，由本基金管理人方正富邦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指定人员组成的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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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产品概况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代码 A类：001431；C类：00229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 6月 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

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稳健的绝对回报。

投资策略

在类别资产的配置上，本基金结合宏观经济因素、市场估值因素、政

策因素、市场情绪因素等分析各类资产的市场趋势和收益风险水平，

进而对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类别的资产进行动态调整。

（1）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分析对证券市场的基本面产生普遍影响的宏

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CPI、PPI水平及其变

化趋势、市场利率水平及其变化趋势、M1、M2值及其增加量等；

（2）市场估值因素。包含纵向比较股票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横向比

较股票、债券之间的相对收益水平、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其盈利预期、

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变化等；

（3）政策因素，研究与证券市场紧密相关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包括

产业发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房地产调控政

策等；

（4）市场情绪因素，包含新开户数、股票换手率、市场成交量、开放

式基金股票持仓比例变化等。综合上述因素的分析结果，本基金给出

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资产的最佳配置比例并实时进行调整。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70%+中债总指数收益率×3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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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053号《关于核准方

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批准，由基金管理人方

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基金合同”)发起，于 2015年 6月 25日募集成立。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募集期为 2015年 6月 15日至 2015年 6月 19日，本基金为契约型

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截至 2015年 6月 24日止，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213,198,862.49元，有效认购户数为 830户。其中，扣除认购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3,188,652.56元，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人民

币 10,209.93元。本基金募集资金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于 2015年 6月 24日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5)第 800号验资报告。自

2015年 6月 24日至 2018年 9月 7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的，基金

合同终止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 2018年 9月 7日，本基金资产净值合计为人民币 924万元，基金资产净值

连续 60个工作日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

动终止。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8年 9月 10日公布《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

算的公告》(“公告”)。 根据公告，本基金从 2018年 9月 8日(清算开始日)

起进入清算期，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

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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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报告

1、清算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重要

报表

项目

说明

2018年 9月 7日

(最后运作日)

2018年 10月 10日

(清算结束日)

资产：

银行存款 7,018,515.88 6,740,208.75

存出保证金 138,139.27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60,516.00 2,815,064.62

应收利息 4,265.81 2,761.41

应收申购款 100,174.85 -

资产总计 9,921,611.81 9,558,034.78

负债：

应付赎回款 442,998.07 -

应付赎回费 110.56 -

应付管理费 1,473.89 -

应付托管费 368.47 -

应付销售服务费 2.33 -

应付交易费用 6,311.98 -

其他负债 221,704.58 162,469.69

负债合计 672,969.88 162,469.6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1,387,437.36 11,351,664.45

未分配利润 (2,138,795.43) (1,956,099.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48,641.93 9,395,565.0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921,611.81 9,558,0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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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算损益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重要报表项目说明

2018年 9月 8日(清算开始日)

至

2018年 10月 10日(清算结束日)

收益 159,145.31

1、利息收入 4,585.73

2、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4,548.62

2、其他收入 10.96

费用 (16,934.89)

1、管理人报酬 -

2、基金托管费 -

3、交易费用 -

4、清算费用 -

5、其他费用  (16,934.89)

收益(损失)总额 176,080.20

减：所得税费用 -

净收益(损失) 176,080.20

3、报表附注

3.1 基本情况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053号《关于核准方

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批准，由基金管理人方

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基金合同”)发起，于 2015年 6月 25日募集成立。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募集期为 2015年 6月 15日至 2015年 6月 19日，本基金为契约型

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截至 2015年 6月 24日止，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213,198,862.49元，有效认购户数为 830户。其中，扣除认购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3,188,652.56元，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人民

币 10,209.93元。本基金募集资金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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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于 2015年 6月 24日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5)第 800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

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

票)、权证、股指期货等权益类金融工具、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

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地方政

府债券、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

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的业绩比较

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70%+中债总指数收益率×30%。

3.2 清算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的，基金

合同终止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 2018年 9月 7日，本基金资产净值合计为人民币 924万元，基金资产净值

连续 60个工作日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

动终止。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8年 9月 10日公布《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

算的公告》(“公告”)。 根据公告，本基金从 2018年 9月 8日(清算开始日)

起进入清算期，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

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3.3 清算起始日

根据《关于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

金财产清算公告》，本基金的清算起始日为 2018年 9月 8日。

3.4 清算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清算财务报表系本基金为基金财产清算而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及公告清算

报告之目的而编制。基于此目的，本清算财务报表系本基金管理人在清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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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按照附注三所述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制。

3.5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3.5.1 清算期间

本清算期间为 2018年 9月 8日(清算开始日)至 2018年 10月 10日(清算结

束日)止。

3.5.2 记账本位币

本清算财务报表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3.5.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基金在清算期间将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

收款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股票投资。本基金在清算期间持有的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各类应收款项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本基金将清算期间持有的金融负债全部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

债包括各类应付款项。

3.5.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和终止确认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清算期间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

利得或损失以及与该等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和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贷款及

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计量；应付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按

照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予以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

量的合同权利终止；(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3)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

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

制。

3.5.5 清算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收益按照实际发生的收益金额或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3.5.6 清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或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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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4]78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

惠政策的通知》、2008年 9月 18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证券交

易印花税征收方式调整工作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文《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文《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140号《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56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90号

《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

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

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2018年 1月 1日起，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以基金管理人为增值税纳

税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2）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

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缴纳企业

所得税；

（3）对基金所持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

（4）对基金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

入时代扣代缴 20%的个人所得税，暂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5）对于基金从事 A股买卖，出让方按 0.10%的税率缴纳证券(股票)交易

印花税，对受让方不再缴纳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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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算情况

4.1 资产负债清算情况

2018年 9月 8日(清算开始日)至 2018年 10月 10日(清算结束日)止为本

次清算期间，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基金财产进

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 10月 10日），各项资产负债清算情况如

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2018年 9月 7日）股票投资为人民币

2,660,516.00元，全部为流通受限股票资产,明细如下：

证券 证券 成功 数量

代码 名称
认购

日

可流通

日

流通受限

类型
（单位：

股）

最后运作日估

值金额

清算终止日估

值金额

备

注

603156
养元

饮品

2018

年

2月

2日

2019

年

2月

11日

老股转让

流通受限
37,717

       

1,661,056.68 

  

1,774,962.02 
-

300713
英可

瑞

2017

年

10月

23日

2018

年

11月

1日

老股转让

流通受限
12,614

         

335,027.84 

    

330,108.38 
-

603156
养元

饮品
-

2019

年

2月

11日

老股转让

流通受限
15,087

         

664,431.48 

    

709,994.22 

送

股

由于本基金于 2018年 10月 10日(清算结束日)仍持有停牌股票导致部分资

产未变现，因此需要进行二次清算。本基金将于上述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后进

入二次清算程序，并将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缴纳税

款并清偿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二次分配，其中

停牌股票的变现价格取决变现当日股票的公允价值。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4,265.81元，尚未收回。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基金管理费为人民币 1473.89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9月 11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基金托管费为人民币 368.47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9月 11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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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2.33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9月 11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6,311.98元，包括应付安

信证券佣金、应付长江证券佣金、应付招商证券佣金，分别于 2018年 9月

12日和 2018年 9月 13日支付完毕。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221,704.58元，包括预提审计

费、预提信息披露费、预提银行间账户维护费。其中预提审计费人民币

34,247.50元，已经在 2018年 9月 8日至 2018年 9月 30之间红字冲回；预提

信息披露费正常计提，该款项将与取得信息披露发票后支付；预提银行间账户

维护费，包括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分别于 2018年

9月 20日和 2018年 9月 26日支付完毕。

4.2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项目  金额/份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8 年 9 月 7 日基金净资产（单位：元）   9,248,641.93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176,080.20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        29,157.04 
二、2018 年 10 月 10 日基金净值产（单位：元）   9,395,565.09 
其中：归属于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净值产     9,303,069.94 
其中：归属于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净值产        92,495.15 
三、2018 年 10 月 10 日基金总份额（单位：份）  11,351,664.45 
其中：A 类基金份额数量    11,261,372.45 
其中：C 类基金份额数量        90,292.00 
四、2018 年 10 月 10 日未变现资产总额（单位：元）   2,817,826.03 
其中：归属于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净值产     2,795,412.83 
其中：归属于 C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净值产        22,413.20 
五、本基金第一次清算总金额（单位：元）   6,577,739.06 
其中：A 类基金份额第一次清算金额     6,507,657.11 
其中：C 类基金份额第一次清算金额        70,081.95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

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

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该类基金份额总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18年 10月 1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9,395,565.09元，其中银行存款余额为 6,740,208.75元，未变现股票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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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5,064.62元，未变现其他资产为 2,761.41元，未了结负债为

162,469.69元。银行存款余额扣除未了结负债后的金额为第一次清算总金额，

应收利息余额及未变现股票资产等将在二次清算时一并清算。自本次清算期结

束日次日起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归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该部分利息

将在二次清算时一并清算。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后在指定媒介向基金

投资者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

及时进行分配。

4.3 重要提示事项

（1）基金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

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18年 10月 10日，本基金持有 2只流通受限股票，

因受临时停牌、限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本基金启动二次清算的时间可能顺延

至 2019年 2月 11日之后，清算期限可能超过 6个月。

（2）本基金清算期间，对持有的流通受限股票仍按照公允价值法及相关估

值技术进行估值，其估值金额并不代表可实际收回的金额。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将于上述流通受限股票恢复正常交易状态后及时择机卖出，敬请基金份额持有

人知悉该等股票变现金额可能会低于 2018年 10月 10日账面价值的风险，并自

行承担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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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0990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